2010年太师屯镇政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密云县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及政务信息公开相关制度要求编制2010年太师屯镇政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该报告内容涵盖2010年太师屯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，统计、截止时间为2010年12月31日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与本单位政务公开受理办公室联系，地址：太师屯镇党政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010-69032646。

一、概述       

根据密云县政府信息公开办要求，太师屯镇建立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管理机构，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，明确各部门责任，完善工作程序，在镇党委的领导下，有序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一是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，确定日常工作机构，明确了政务公开工作责任体系和工作分工，逐级完成了政务公开领导机构、责任部门、分管人员的业务、制度和责任对接，进一步强化了镇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镇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其他班子成员协同抓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
二是及时编制、更新《信息公开指南》和《目录》。按照要求，2010年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填报系统进行信息录入，形成标准格式的《指南》和《目录》，并对新产生的信息及时录入目录。并通过本单位网站对社会开展信息公开服务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2010年度我镇主动公开信息数80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机构职能类信息2条，占总体比例的2.5%；规划计划类信息1条，占总体比例的1.25%；业务动态类信息77条，占总体比例的96.25%。   
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      

2010年度本镇未收到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。

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  

 
2010年度本镇未出现因政府信息公开而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 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 

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。信息公开工作是一项横向到边，纵向到底的工作，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，细化工作规则、工作流程和工作责任，切实把工作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具体人身上，加强监督制约，有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对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。今后我们会不断的充实公开内容，按照“以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做好公开和免予公开两类政府信息的界定，完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目录，逐步编制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目录。规范信息公开流程，提高申请处理效率，加强信息公开和新闻宣传工作力度，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。

太师屯镇人民政府
二0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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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主动公开情况统计
	指标
	单位
	数量

	主动公开信息数
	条
	80

	其中：全文电子化的主动公开信息数
	条
	80



